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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森林防火指挥部、林业厅（局）、民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民政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第二次全体会议暨2007年全国森林防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严密防范森林火灾的发生，确保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清明节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回升迅速，晴热高温天气明显增多，加之节日期间群众开展扫墓、上坟烧纸、燃放爆竹等活动大幅度增加，野外火源管理难度加大，是我国特别是南方省（区、市）森林火灾的高发阶段。据统计， 2006年全国因上坟烧纸引发森林火灾2303起，占当年已查明火因火灾总数的33%，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努力遏制这一时期森林火灾的高发态势，是夺取全年森林防火工作胜利的重要保证。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林业和民政主管部门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的特殊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工作紧迫感和责任感，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和各项防扑火措施，确保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不发生大的问题。

二、强化宣传教育，倡导文明祭祀

受传统祭祀习俗的影响，清明节前后上坟烧纸、扫墓祭奠活动相对集中，影响面大。各地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和林区景点的宣传栏、警示牌、标语、门票等媒介，因地制宜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大力宣传森林防火规章制度，努力普及防扑火知识，营造浓厚的森林防火氛围。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林业和民政主管部门要“变堵为疏、疏堵结合”，积极倡导文明祭祀，教育群众移风易俗、破除迷信，用植树、送花等有益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文明方式祭奠。要广泛宣传因不文明祭祀引发森林火灾的案例，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森林防火意识。
三、开展散坟平迁，推动殡葬改革
推进林区散葬坟墓平迁，是减少火灾隐患，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治本措施，也是有效促进乡风文明，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各地要积极创造条件，稳步推进林区散坟平迁工作，最大限度减少林区火灾隐患。要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作任务，分步骤、分阶段组织实施，严格组织检查验收。要加强协调配合，积极出台配套优惠政策，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坚决杜绝新的私埋乱葬行为。各级林业、民政主管部门要引导和鼓励群众将林区散葬坟墓迁入塔陵、公墓安葬。民政主管部门要积极推动殡葬改革，实行树葬、花坛葬、草坪葬等绿色生态安葬，大力提倡群众采取骨灰撒海、骨灰植树等文明丧葬做法，引导群众自觉破除丧葬陋俗，推进全社会的丧葬习俗改革。
四、加强火源管理，开展隐患排查

各地要切实树立安全防范意识，严格野外火源管理。要加大对坟山、墓地等地区的巡查密度，实行重点防范；对林区重点地段和入山路口，要派专人死看死守，严禁将火种带入山林；要严格执行生产用火审批制度，认真落实相关防范措施。各地要在清明节前组织开展一次全面的森林防火安全检查。重点检查原始林区、旅游景点等重点部位各项预防措施的落实情况，专业森林消防队伍演练、扑火机具装备配备等扑救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公墓、殡仪馆等群众集中祭祀场所的火灾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隐患排查工作要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部位和薄弱环节，要立即进行整改，确保万无一失。
五、做好扑火准备，减少火灾损失

清明节期间，各地要高度戒备，切实做好扑火队伍和物资的各项准备工作。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和林业主管部门要时刻处于临战状态，武警森林部队和各类专业森林消防队伍要集中待命，航空护林飞机要加强巡护，一旦发现火情及时组织扑救，确保“打早、打小、打了”。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主要领导亲自带班制度，严格执行森林火灾归口管理和报告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和火情及时处置。
特此通知。

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　　　　国家林业局　　　　民政部
二〇〇七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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